附件2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税务局关于
下调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附征率的公告》的解读
一、制定《公告》的背景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个人所得税相关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市个体户附征个人所得税附征率应当进行相应的调整。
二、制定《公告》的必要性

按照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七次修正）的精神，参考我市实际情况，经测算，当前个税附征率高于新规落实之后的税负水平，应当重新核定个税附征率，因此决定对《江苏省苏州地方税务局关于下调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核定附征率的公告》（苏州地税规〔2011〕4号）全文废止并予以重新公告。  
三、《公告》的主要内容
我市个体户原个税附征率根据《江苏省苏州地方税务局关于下调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核定附征率的公告》（苏州地税规〔2011〕4号）规定执行，为与个人所得税新政策衔接，经过详细测算，并与周边地区保持基本一致，重新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个税附征率。
个体工商户经营多业的，按其主营项目（以其经营收入的比重超50%确定）确定其适用征收标准。
